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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323

证券简称：吴江银行 公告编号：

2018-055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2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77号公司

311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0,766,3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67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魏礼亚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

会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监事徐雪良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756,487 99.9975 9,900 0.002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的议案

99,642,

232

99.9900 9,900 0.01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上述议

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亮、蒋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吴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

2018-076

债券代码：

122143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1

债券代码：

122159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2

债券代码：

122332

债券简称：

14

亿利

01

债券代码：

136405

债券简称：

14

亿利

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质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12月18日，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公司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团” ）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办理了质押解除和质押登记手续的通知，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亿利集团于2018年12月11日将其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的25,500,

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93%）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质

押登记解除日为2018年12月11日；于2018年12月14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5,500,00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0.93%）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天骄支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8年12月14日。

截至本公告日，亿利集团持有公司1,346,351,46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16%，其中有限售流

通股64,935,064股，无限售流通股1,281,416,403股。 此次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后亿利集团累计质押

的股份数量为1,262,0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总股数的93.73%，占公司总股本的46.08%。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亿利集团质押上述公司股份是为融资提供股权质押担保，还款来源包括其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

资收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亿利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

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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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8-112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转让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近期本公司股票转让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达到涨跌幅限制，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两网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该情形属于股票转让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定向发行股票事项

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目前，正实施定向发行股份登记等相关工作。 公司各项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中。

2.除前述事项外，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

3.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份转让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www.neeq.com.

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信息披露，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机重型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8-242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城投” ）

有关办理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中南城投2018年8月18日质押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60,000,000股公司股份， 于近日提前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式购回交

易，解除质押股份数21,500,000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中南城投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1,471,241,51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9.66%，占中南城投所持公司股份的

72.86%。

二、备查文件

1、购回交易委托书;

2、中登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8-240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涉及青岛市李沧区有关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控股”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南世纪城房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青岛世纪城” ）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与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李沧区政府” ）、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

街道办事处大枣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枣园社区” ）、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街道办事处南岭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南

岭社区” ）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状，并已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2018）鲁民初197号、（2018）鲁

民初198号、（2018）鲁民初199号】。

中南控股和青岛世纪城诉请李沧区政府、 大枣园社区返还欠付的拆迁补偿资金324,032,764.01元， 迟延给付前述资金的损失

289,232,984.69元。 欠付的安置房代建成本进度款415,412,301.25元及迟延给付前述资金的损失313,636,286.5元；确认原李沧区大

枣园旧村范围内编号为C-01-01、C-01-02中P3+P4+P5+P6的国有建设用地已成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关系；赔偿迟延履行义

务导致的经济损失168,046,941.81元；并继续履行拆迁义务以具备供地条件。

中南控股和青岛世纪城诉请李沧区政府、南岭社区返还欠付的拆迁补偿资金190,313,298元，迟延给付前述资金的损失163,535,

339.05元。 返还欠付的安置房代建成本进度款198,523,714.2元及迟延给付前述资金的损失56,579,258.5元。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1、案件（2018）鲁民初197号、199号基本情况

（1）本案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南控股，青岛世纪城

被告：李沧区政府，大枣园社区

（2）诉讼起因

2009年7月23日，中南控股中标大枣园社区旧村改造项目，与李沧区政府和大枣园社区分别签订了《项目协议书》《安置房工程代

建协议》。 《项目协议书》约定中南控股应在李沧区成立项目公司，以新成立的项目公司作为招标出让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并作为建设主体对整个项目实施开发建设。 据此，本公司上市时从中南控股购买的全资子公司青岛海湾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

立了青岛世纪城。 2009年7月31日，青岛世纪城与大枣园社区签订《安置房工程代建协议》。 2010年11月29日，李沧区政府与青岛世纪

城签署了《项目协议书补充协议》。 根据前述协议约定，具体的拆迁工作（签署拆迁补偿协议、搬迁等）均由大枣园社区实施，中南控

股或青岛世纪城仅负责根据李沧区政府或大枣园社区的要求提供拆迁资金；对于安置房代建而言，青岛世纪城作为代建方应先行向

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待李沧区政府将社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款返还给大枣园社区后，再由大枣园社区支付给青岛世纪城。

截至目前，中南控股和青岛世纪城已完成李沧区政府招标委托实施的全部工作，共支付拆迁补偿款434,737,964.01元、安置房工

程款721,746,134.25元，但李沧区政府及大枣园社区至今仅向青岛世纪城返还417,039,033元，尚余拆迁补偿款324,032,764.01元、

安置房工程款415,412,301.25元迟迟未足额返还。 大枣园社区范围内的大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也已完成供地， 但大枣园社区内

C-01-01、C-01-02地块的部分国有建设用地直至起诉之日仍未完成拆迁，更未达到约定的供地条件，前述地块对应的土地出让金为

395,151,448元。 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南控股、青岛世纪城特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3）案件（2018）鲁民初197号原告诉

讼请求

①返还欠付的拆迁补偿资金324,032,764.01元及迟延给付前述资金的损失289,232,984.69元。

②返还欠付的安置房代建成本进度款415,412,301.25元及迟延给付前述资金的损失313,636,286.5元。

（4）案件（2018）鲁民初199号原告诉讼请求

①确认原李沧区大枣园旧村范围内编号为C-01-01、C-01-02中P3+P4+P5+P6的国有建设用地已成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关系。

②赔偿迟延履行义务导致的经济损失168,046,941.81元。

③继续履行拆迁义务以具备供地条件。

2、案件（2018）鲁民初198号基本情况

（1）本案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南控股，青岛世纪城

被告：李沧区政府，南岭社区

（2）诉讼起因

2009年7月23日，中南控股中标南岭社区旧村改造项目，与李沧区政府和南岭社区分别签订了《项目协议书》《安置房工程代建协

议》。 《项目协议书》约定中南控股应在李沧区成立项目公司，以新成立的项目公司作为招标出让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并作

为建设主体对整个项目实施开发建设。 据此，中南控股设立了青岛世纪城。 2010年11月29日，李沧区政府与青岛世纪城签署了《项目

协议书补充协议》。 根据前述协议约定，具体的拆迁工作（签署拆迁补偿协议、搬迁等）均由南岭社区实施，中南控股或青岛世纪城仅

负责根据李沧区政府或南岭社区的要求提供拆迁资金；对于安置房代建而言，青岛世纪城作为代建方应先行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

待李沧区政府将社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款返还给南岭社区后，再由南岭社区支付给青岛世纪城。

截至目前，中南控股和青岛世纪城已完成李沧区政府招标委托实施的全部工作，共支付拆迁补偿款241,705,398元、安置房工程

款516,837,986.2元，但李沧区政府及南岭社区至今仅向青岛世纪城返还369,706,372元，尚余拆迁补偿款190,313,298元、安置房工

程款198,523,714.2元迟迟未足额返还。 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南控股、青岛世纪城特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3）原告诉讼请求

①返还欠付的拆迁补偿资金190,313,298元及迟延给付前述资金的损失163,535,339.05元。

②返还欠付的安置房代建成本进度款198,523,714.2元及迟延给付前述资金的损失56,579,258.5元。

三、判决情况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上述三案件，目前尚未开庭。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其他

小额诉讼仲裁事项约500件，平均标的金额约328万元。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上述案件，如本公司诉求被支持，公司将得到77,091万元的补偿款，但由于尚未开庭审理和判决，对

公司期后收入和利润的可能影响暂不确定。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2018）鲁民初197号、（2018）鲁民初198号、（2018）鲁民初199号】。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8-238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让控股股东合作投资的部分房地产

业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12�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受让控股股东合作投资的部分房地产业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2018-230）。 现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要求，将有关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受让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控股” ）持有的南通锦益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南通

锦益” ）49%股权，南京中南御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御锦城” ）14.18%股权，南京中南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南京花城” ）46.92%股权，苏州中南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苏州锦城” ）39.86%股权，交易价格合计71,618万元。 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交易方案后，双方将签订转让协议，并于协议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持有主体的权力交接，公司将于协议

约定的交割日办理完成目标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应在协议生效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股权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中南控

股指定账户。

二、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提高在有关项目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减少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对上述4家项目公司原

本就拥有控制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短期来说，公司受让控股股东持有的项目权益，会导致合

并报表少数股东权益减少约4.6亿元，最终不影响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因此会略有增加。但回购控股股东在项目

公司的股权后，公司未来在项目层面分享的利润会增加，由于公司本次以市场价值回购有关项目公司股权，因此回购总体来说不会对

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产生明显影响。 长期来看，交易有利于进一步聚焦主业，加快房地产业务发展，为全体投资者创造更好的回报，同

时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减少后，公司的规范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控股股东出售之前投资的项目公司股权后，将获得合理的回报，将更有能力投资上市公司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8-239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控股股东合作投资的部分房

地产业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 ）拟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控股” ）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受让中南控股持有的公司部分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股权，分别是南通锦益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锦益” ，公司持股

51%，操作南通熙悦项目）49%股权，南京中南御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御锦城” ，公司持股81.31%，操作南京缇香漫项

目）14.18%股权，南京中南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南京花城” ，公司持股46.92%，操作南京山锦花苑项目）46.92%股权。 公

司全资子公司常熟中南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常熟世纪城” ）拟与中南控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中南控股持有的

苏州中南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苏州锦城” ，公司持股60.14%，操作苏州锦苑项目）39.86%股权。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有关项目公司股权进行了评估。 经过与

中南控股协商，基于评估价值，公司计划以15,055万元受让南通锦益49%股权，以5,426万元受让南京御锦城14.18%股权，以34,798

万元受让南京花城46.92%股权，以16,339万元苏州锦城39.86%股权，合计交易对价71,617.61万元。

交易完成后，中南控股还有持有操作南京世纪雅苑项目的南京中南新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南京新锦城” ，公司持股

60%）40%的股权。 由于南京新锦城还与其他地产公司合作投资了其他项目公司，公司将在与其他地产公司协商一致后再回购中南控

股持有的南京新锦城股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南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常

熟世纪城受让中南控股持有上述项目公司股权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有关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债权债务转移，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

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更。

3、交易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合计金额71,618万元，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比值为5.10%，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已就有关交易事项事前征询独立董事意见，获得了独

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018年12月11日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有关事项，关联董事陈锦石、鲁贵卿、智刚、陈昱含、刘畋、孙三友回避

表决。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受让控股股东合作投资的部分房地产业务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有关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 国 证 券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及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还需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将召集公司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 在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时，中南控股

相关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借壳，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介绍

1、出让股权主体

名称：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海门市常乐镇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海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注册资本：10,2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4713296606K

主营业务：对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进行投资；建材批发零售。

实际控制人：陈锦石

关联关系：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年

度

（经审

计）

17,579,842.49 14,927,031.26 2,652,811.23 3,662,947.99 152,051.18 86,059.69

2018年

半年度

20,152,123.49 17,181,283.32 2,970,840.17 1,849,379.89 194,334.51 125,179.96

2、受让股权的公司全资子公司

名称：常熟中南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常熟市泰山南路26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常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668956379K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健身服务(不含危险体育项目)。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陈锦石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年

度

（经审

计）

427,447.85 267,188.19 160,259.66 28,937.73 28,150.34 23,350.89

2018年

9月30日

448,980.49 372,514.32 76,466.17 3,373.14 33,920.31 33,323.92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通锦益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20691MA1N895E41

成立时间：2016�年 12�月 18�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南通市开发区星湖大道1692号21(22)幢12202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曹永忠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日用百货销售;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咨

询服务;展览展示服务。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51%，中南控股持股49%。

公司拟受让中南控股持有49%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南通锦益100%股权。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年度

（经审

计）

364,125.38 348,660.06 15,465.32 0 -5,063.76 -4,422.19

2018年

10月31日

（经审

计）

399,322.67 386,502.45 12,820.22 0.49 -1,936.61 -2,645.09

资产情况：

流动资产账面值399,320.82万元。 其中其他应收款账面值为206,279.67万元，主要为往来款。 存货—开发成本账面值168,082.18

万元，主要为开发项目开发成本，包括土地价款、前期费用、前期工程费、建安及装修工程费、环境景观工程费、开发间接费用、资本化

利息等。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值为21,234.41元，主要系企业预缴增值税、留抵进项增值税等。

非流动资产1.85万元，主要为固定资产中的电脑、打印机等办公用品。

主要业务、项目及运营情况：南通锦益现主要开发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南熙悦”项目。 该项目于2017年1月通过出让

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价款120,291.38万元。 该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14.56万平方米，建设多层、小高层、高

层住宅及联排别墅、地下车位等产品。截止2018年10月31日，该项目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等，并且已经预售大部分住宅。

其他说明：南通锦益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目前因融资抵押R16025地块、质押100%股权，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2、公司名称：南京中南御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20115MA1MP75J13

成立时间：2016�年 7�月 6�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万安南路6号

注册资本：34,56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小平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及相关咨询;物业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租赁。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81.31%，中南控股持股14.18%，南京昱澜房地产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4.52%。

公司拟受让中南控股持有的14.18%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南京御锦城95.48%股权。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年度

（经审

计）

265,375.28 237,270.75 28,104.53 0 -5,577.77 -4,797.48

2018年10

月31日

（经审

计）

257,084.78 228,831.43 28,253.35 0 -193.58 -185.58

资产情况：

流动资产账面值256,270.83万元，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其中预付账款账面

值593.73万元，主要为预付的天然气款和施工款；其他应收款账面值为99,268.45万元，主要为往来款；开发成本账面值为143,801.60

万元，主要为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包括土地价款、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建安及装修工程费、环境景观工程费、开发间接费用、资

本化利息等。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值为12,221.57万元，主要为企业预缴增值税等。

非流动资产813.95万元，主要为固定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主要业务、项目及运营情况：南京御锦城现主要开发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文靖北路以南、上高路以西“南京缇香漫”项目。 该

项目于2016年9月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上述地块土地使用权，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混合）及其他用地，土地价款116,397.93万元。 该项

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4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35万平方米，建高层住宅、沿街商铺及地下车位等产品。截止2018年10月31日南京御锦

城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并且已全部销售。

其他说明：南京御锦城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目前因融资抵押NO.2016G19地块，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3、公司名称：南京中南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20115MA1MFFRT0M

成立时间：2016�年 2�月 24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袁家边路18号

注册资本：53,28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小平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及相关咨询;物业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施工。

股东：公司持股46.92%，中南控股持股46.92%，南京锦澜房产开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6.16%。

公司拟受让中南控股持有的南京花城46.92%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南京花城93.84%股权。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年度

（经审计）

447,706.70 407,475.64 40,231.06 0 -8,850.64 -7,808.69

2018年10

月31日

（经审计）

443,065.33 405,410.32 37,655.02 0 -871.88 -2,576.04

资产情况：

流动资产账面值443,055.12万元，主要包括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应收款账面值为125,

095.41万元，主要为往来款；存货—开发成本账面值246,490.55万元，主要为项目开发成本，包括土地费用，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

建安工程款、景观道路工程费、开发间接费及资金成本等。 其他流动资产账面值30,185.66万元，主要为企业预缴增值税。

非流动资产10.21万元，主要为固定资产中的办公用品。

主要业务、项目及运营情况：南京花城现主要开发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地铁小镇青龙片区山锦花苑项目。 该项目于

2016年2月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南京山锦花苑项目土地使用权，土地价款为193,000万元。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8.9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23.85万平方米，建设住宅及地下车位等产品。

其他说明：南京花城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4、公司名称：苏州中南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3205940934451396

成立时间：2014�年4月11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沙浜路1号北极星花园3幢203室

注册资本：56,2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姚可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销售,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

股东：常熟世纪城持股60.14%，中南控股持股39.86%。

公司全资子公司常熟世纪城拟受让中南控股持有的苏州锦城的39.86%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苏州锦城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7年

度

（经审

计）

93,256.84 45,696.55 47,560.29 108,912.70 -977.62 -1,391.15

2018年

10月31

日（经审

计）

99,406.87 53,133.80 46,273.06 30.30 -562.06 -659.92

资产情况：

流动资产账面值97,146.11万元，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其他应收款账面值为

63,577.23万元，主要为往来款；存货-开发成本账面值31,192.78万元，主要为开发的位于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锦苑项目

项目的开发成本。 包括土地费用，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建安工程款、景观道路工程费、开发间接费及资金成本等；

非流动资产2,260.75万元，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主要业务、项目及运营情况：苏州锦城现主要开发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锦苑项目项目。 该项目为2014年获取，分2期开

发。 该项目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商品房登记注册证等文

件。项目已建设完成并完成销售，目前尚有已销售未结转的住宅68套，建筑面积8,828平方米，地下车位215个，建筑面积6,184平方米。

其他说明：苏州锦城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四、交易定价

公司与中南控股协商，本次交易以有关公司的评估值来确定交易价格。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立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交易评估机构。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主要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关联关

系，为独立第三方。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10月31日。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评估范围为标的公司南通锦益、南京御锦城、南京花城、苏州锦

城截止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本次评估方法选择资产基础法。资产评估所使用的方法主要为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 由于目前国内类似企业股权交

易案例较少，或虽有案例但相关交易背景信息、可比因素信息等难以收集，可比因素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难以量化；同时在资本市场

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与盈利能力等方面相类似的可比公司信息，因此本项评估不适用市场法。 被

评估公司为房地产项目公司，账面主要资产为存货—开发成本。 收益法的适用前提为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够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

收益的单项或整体资产，产权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是能用货币来衡量的，而该房地产项目未限制自持期限，即开发产品随时可

以售出，存货售完之后企业将无待开发的土地等收入来源，预期收益无法衡量，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 因此本次评估对标的公司存货

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对企业整体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资产基础法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 对委托评估企业所有可辨认的资产和负债逐一按其公允价值评估后代数累加求得总

值，并认为累加得出的总值就是企业整体的市场价值。 根据以上评估方法，评估得出的结果为：

1）南通锦益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399,320.83 417,638.65 18,317.82 4.59

非流动资产 1.84 1.57 -0.27 -14.67

其中：固定资产 1.84 1.57 -0.27 -14.67

资产总计 399,322.67 417,640.22 18,317.55 4.59

流动负债 334,502.45 334,502.45 - -

非流动负债 52,000.00 52,413.42 413.42 0.80

负债合计 386,502.45 386,915.87 413.42 0.11

净资产 12,820.22 30,724.35 17,904.13 139.66

2）南京御锦城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256,270.83 266,369.23 10,098.40 3.94

非流动资产 813.95 813.41 -0.54 -0.07

其中：固定资产 1.32 0.78 -0.54 -40.91

递延所得税资产 812.63 812.63

资产总计 257,084.78 267,182.64 10,097.86 3.93

流动负债 168,831.43 168,831.43

非流动负债 60,000.00 60,085.89 85.89 0.14

负债合计 228,831.43 228,917.32 85.89 0.04

净资产 28,253.35 38,265.32 10,011.97 35.44

3）南京花城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443,055.13 479,564.58 36,509.45 8.24

非流动资产 10.21 10.33 0.12 1.18

其中：固定资产 10.21 10.33 0.12 1.18

资产总计 443,065.34 479,574.91 36,509.57 8.24

流动负债 399,410.32 399,410.32

非流动负债 6,000.00 6,000.00

负债合计 405,410.32 405,410.32

净资产 37,655.02 74,164.59 36,509.57 96.96

4）苏州锦城

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A B C=B-A D=C/A

流动资产 97,146.11 91,861.31 -5,284.80 -5.44

非流动资产 2,260.76 2,262.52 1.76 0.08

其中：固定资产 12.39 14.08 1.69 13.64

无形资产 0.04 0.11 0.07 17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48.33 2,248.33

资产总计 99,406.87 94,123.83 -5,283.04 -5.31

流动负债 53,133.80 53,133.8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53,133.80 53,133.80 0.00 0.00

净资产 46,273.06 40,990.03 -5,283.03 -11.42

根据评估结果，南通锦益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0,724.35万元，49%股权对应的价值为15,054.93万元；南京御锦城

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8,265.32万元，14.18%股权对应的价值为5,426.02万元； 南通花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74,164.59万元，46.92%股权对应的价值为34,328.83万元；苏州锦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40,990.03万元，39.86%股

权对应的价值16,338.63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受让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控股” ）持有的南通锦益置业有限公司（简称“南通

锦益” ）49%股权，南京中南御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御锦城” ）14.18%股权，南京中南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南京花城” ）46.92%股权，苏州中南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苏州锦城” ）39.86%股权，交易价格合计71,618万元。 在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交易方案后，双方将签订转让协议，并于协议生效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持有主体的权力交接，公司将于协议

约定的交割日办理完成目标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应在协议生效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股权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中南控

股指定账户。

六、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提高在有关项目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减少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对上述4家项目公司原

本就拥有控制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短期来说，公司受让控股股东持有的项目权益，会导致合

并报表少数股东权益减少约4.6亿元，最终不影响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因此会略有增加。但回购控股股东在项目

公司的股权后，公司未来在项目层面分享的利润会增加，由于公司本次以市场价值回购有关项目公司股权，因此回购总体来说不会对

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产生明显影响。 长期来看，交易有利于进一步聚焦主业，加快房地产业务发展，为全体投资者创造更好的回报，同

时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减少后，公司的规范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控股股东出售之前投资的项目公司股权后，将获得合理的回报，将更有能力投资上市公司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总金额为94,83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过对本次拟进行关联交易的认真了解，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购买房地产子公司股权，旨在进一步聚焦主业，

增强房产业业务实力，加快主业发展，提高盈利能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回报；同时减少与控股股东产生同业竞争的风险，更好的保

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交易定价以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依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未来审议有关事项时，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都必

须回避表决，希望公司严格执行各项流程，保证交易公开、公允，避免控股股东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

意将有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受让控股股东合作投资的部分房地产业务子公司股权旨在进一步聚焦主业，增强房地产业业务实力，提高盈利能

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回报，同时减少与控股股东产生的关联交易。 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董事会审议前征询了独立董事意

见，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未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将回避表决，符合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

次受让控股股东合作投资的部分房地产业务子公司股权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4、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8-241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

为11,483,571万元，包含本次提供的担保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3,909,844.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

权益的比例为278.23%，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融资及担保情况的概述

为了促进公司宁波漫悦湾项目的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中南锦时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锦时” ）向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申请贷款45,000万元，期限3年。 宁波锦时的股东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中南锦时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以及非关联自然人贺兴质押其持有的宁波锦时股权， 宁波锦时抵押拥有的北仑区不动产权第0034625号的土地使用权为有关

融资提供担保，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45,000万元。

公司于2018年10月11日召开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通过了为宁波锦时

有关融资提供担保事项。

（详见刊登于2018年10月1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中南建设权益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 产 负 债 率

本次使用担保额

度 （ 万 元 ）

截至目前可用

担 保 额 度

（ 万 元 ）

本次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股东权

益 比 例

是 否 关

联担保

公司 宁波锦时 67.5% 99.64% 45,000 0 3.20% 否

公司2018年10月11日召开的2018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审议通过

为宁波锦时提供45,000万元担保额度，本次担保前对上海祺照的担保余额为45,000万元，本次担保后对上海祺照的担保金额为0万

元，可用担保额度为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中南锦时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日期： 2017年04月24日

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渡口南路147号1幢147号二楼西-224

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小平

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

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经纪;物业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机电设备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室内外装饰工程设

计、施工;土木工程、油漆工程、钢结构工程、防水保温工程、钣金工程、架线工程、焊接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展览展示服务;建材、五

金交电、日用品的销售;建筑工程施工;地基和基础建设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脚手架搭建;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公司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公司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营业

收入

营业

利润

净利润

2017年度

（经审计）

47,118.02 47,187.52 -69.51 0 -91.34 -69.51

2018年9月

（未经审计）

182,280.06 181,615.15 664.90 18.19 -738.89 -572.38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方：本公司、平安银行

2、协议主要内容：本公司与平安银行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5,000万元。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4、保证期限：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下具体授信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五、董事会意见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为宁波锦时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基于宁波锦时发展

需要，目前宁波锦时项目开发正常，偿债能力强，担保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

司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六、公司担保情况

提供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909,844.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278.2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71,2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的

比例为26%；逾期担保金额为0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8-236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12�月 13�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231）。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将与有关关联方

2017年度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补充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股东大会通过的

2018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

本次拟新增

日常关联 交

易金额

截至11月30日

实际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

2017年度

实际发生

关联交易

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工程施工服务

江苏中南建设装饰

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施工服

务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10,000 9,000 15,934.88 10,513.0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工程施工服务、劳务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施工服

务、劳务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15,000 2,000 14,258.12 7,839.9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物业服务、采购商品

江苏中南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10,000 2,000 6,228.09 11,959.6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物业服务、采购商品

唐山中南国际旅游

度假物业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1,000 400 1,325.80 963.52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物业服务

海门中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500 200 698.85 345.9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江苏环宇建筑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0 8,000 6,482.01 3,698.79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南通飞宇电器设备

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0 6,000 4,718.78 1,509.87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江苏神宇集成房屋

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0 800 476.95 468.63

合计 36,500 28,400 50,123.47 38,018.96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8-237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概述

1、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基本情况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2018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南控股” ）及下属子公司在总金额82,000万元以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截止2018年11月30日，公司与中南控股及下属子公司实

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69,866万元，没有超过股东大会通过的交易金额上限。

由于股东大会通过的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中， 除了对与中南控股及其其他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有规定外，

还与中南控股不同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做出了规定。 目前公司与个别中南控股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已突破之前股东大会

批准的额度，公司实际还与原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之外的其他中南控股子公司发生了日常关联交易。 基于业务需要，公司

拟增加与中南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8,400万元，具体增加的额度如下：

与关联方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9,000万元； 与江苏环宇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日常关联金额交

易不超过8,000万元；与南通飞宇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与江苏神宇集成房屋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不超过800万元；与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与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与唐山中南国际旅游度假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400万元；与海

门中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00万。

2、新增日常关联额度的审议程序

本次与中南控股有关公司2018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28,400万元， 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股东权益的2.02%，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有关日常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即可。 但由于与中南控股部分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将突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额度，董事会决议将有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有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

认可。

2018年12月11日第七届董事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了有关事项，关联董事陈锦石、鲁贵卿、智刚、陈昱含、刘畋、孙三友回避

表决。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新增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有关事项，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 国 证 券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证 券 时 报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还需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将召集公司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 在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时，中南

控股相关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二）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额度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股东大会通过的

2018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金额

本次拟新增

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

截至11月30日

实际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

2017年度

实际发生

关联交易

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工程施工服务

江苏中南建设装饰

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施工服

务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10,000 9,000 15,934.88 10,513.0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工程施工服务、劳务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施工服

务、劳务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15,000 2,000 14,258.12 7,839.9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物业服务、采购商品

江苏中南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10,000 2,000 6,228.09 11,959.6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物业服务、采购商品

唐山中南国际旅游

度假物业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1,000 400 1,325.80 963.52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物业服务

海门中南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服

务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500 200 698.85 345.9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江苏环宇建筑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0 8,000 6,482.01 3,698.79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南通飞宇电器设备

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0 6,000 4,718.78 1,509.87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江苏神宇集成房屋

有限公司

提供商品销售等

公开招标，

市场定价

0 800 476.95 468.63

合计 36,500 28,400 50,123.47 38,018.96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红卫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铝合金门窗、石材、木

制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工程管理服务;道路货运经营。

住所：海门市常乐镇北首300米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8年9月30日 40413.06 22018.06 15392.96 161.85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持有其100%股权。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并考虑到与中南控股的股权关系，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

好的履约能力。

2、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锡阳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机械设备租赁;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仓

储服务;劳务服务。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定泗路218号院3号楼1至2层109二层205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8年9月30日 389256.04 23933.86 113572.39 -832.06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持有其85.25%股权，独立第三方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12%股权，自然人黄锡阳持有2.75%股权。 该关联人符

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壹级企业， 为公司公共设施+房地产开发的开发模式提供市政工程

施工劳务。 该公司代表项目：北京天安门广场改造、王府井大街市政改造、首都机场第二高速路、山东济南高架桥等。 本公司认为其具

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3、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停车场管理;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食品、日用品、日用化学品、蔬菜、农副产品、水产品、

服装、劳护用品、皮革制品、五金产品、通讯器材、装饰材料、家具、办公用品、照相器材、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烟草零售;酒店管理;盆

景的销售、租赁。

住所：南通市桃园路8号中南世纪城内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8年9月30日 43407.43 2147.79 35811.16 1022.27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并考虑到与中南控股的股权关系，本公司认为其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

4、唐山中南国际旅游度假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唐山中南国际旅游度假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军

注册资本：500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餐饮服务;儿童娱乐服务;电影放映服务;KTV歌厅娱乐服务;咖啡馆服务;旅馆住宿服务;食品、日用品、蔬

菜、农副产品、水产品、服装、日用百货、皮革制品、五金产品、通讯器材、装饰材料、家具、办公用品、照相器材、工艺美术品销售;烟零售

住所：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区域内潮河以东,滨海景观道以南。

最近一起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8年9月30日 840.80 63.71 1011.89 -139.94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唐山中南国际旅游度假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

5、海门中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门中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军

注册资本：50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凭资质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

住所：海门市浦江路东人民路北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8年9月30日 1458.79 -164.03 1832.95 232.96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海门中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6、江苏环宇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环宇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建飞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建筑模板(金属液压自爬模板),建筑五金,彩钢板;建筑模板(金属液压自爬模板)、建筑五金的租赁;建

筑劳务分包(凭资质经营);铁制栏杆、钢结构加工、安装;道路货运经营(危险货物除外);集成房屋的制造、安装、销售、租赁。

住所：海门市常乐镇中南村六组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8年9月30日 35416.53 4770.45 13109.43 1000.57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实际控制人亲属自然人陆建飞持股70%，独立第三方自然人龚云善持股30%。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

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江苏环宇建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其良好的发展前景，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7、南通飞宇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通飞宇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宝余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电缆汇线桥架、母线槽、高低压开关柜、高低压配电装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仪表管阀件、地面线槽、通信设备、电加热

器、波纹管膨胀节、照明应急灯的制造、销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电气设备批发、零售;电气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服务;道路

货运经营。

住所：海门市常乐镇中南村6组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8年9月30日 20589.71 3365.59 6950.63 19.52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实际控制人亲属自然人陆建飞担任其监事。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南通飞宇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其良好的发展前景，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8、江苏神宇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神宇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洪新

注册资本：2500万元

主营业务：集成房屋、钢结构、彩钢制品的制造、安装、销售、租赁;玻璃纤维增强水泥轻质多孔隔墙条板,金属面夹芯板、建筑工程

机械、建筑模板的制造、销售;五金交电、水暖器材、强弱电工程材料、卫生洁具、日用百货、木制家具、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的销售;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住所：海门市常乐镇农民街88号(玉竹村)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018年9月30日 10464.90 1680.54 2061.94 57.73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间接持有其100%股权，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江苏神宇集成房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其良好的发展前景，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定价

有关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按照如下原则进行定价：

1）有国家规定定价标准的交易，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定价；

2）无国家规定标准的，但有行业价格定价标准可参照的交易，依据行业价格标准定价；

3）既无国家标准又无适用的行业标准的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或议标方式，按照所在地市场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2、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在业务实际发生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招标的要求履行必要的程序后签订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影响

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为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企业之间因业务合作而形成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 交易有利于公司利

用集团内部资源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没有形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没有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过对本次拟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情况的认真了解， 认为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所涉及的事项属于公司生产

经营正常需要，定价合理。 我们同意将有关事项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未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在审议有关事项时，关联董

事和关联股东都必须回避表决。 我们希望公司严格执行各项流程，保证交易公开、公允，避免控股股东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况。

2、独立意见

经过对本次拟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情况的认真了解， 认为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所涉及的事项属于公司生产经营

正常需要，定价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事前征询了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未来还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时也须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